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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宝山区 2020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
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——2021年 12月 24日在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 51次会议上

宝山区审计局局长 刘德安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区政府委托，报告 2020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

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2021年 7月 29日，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47次会议听取和审议

了《2020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》，并

就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和做好整改工作提出了审议意见。区委、区

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，分别召开区委审计委员会

会议和区政府常务会议，专题听取审计情况，要求相关职能部门高

度重视审计发现的问题，认真整改，通过建章立制，着力构建长效

机制，提高管理水平。区审计局按照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区委、

区政府有关要求，组织审计力量，加大审计整改跟踪检查力度，督

促被审计单位推进审计整改。检查结果表明，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

采纳审计意见和建议，采取各种措施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、加强

制度建设、强化部门联动，提升审计整改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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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关于项目预算编制不够准确的问题，区财政局强化了预

算执行与下年度预算安排挂钩机制，要求各预算单位对项目执行情

况进行全面梳理，按照 2021年当年实际执行额调减预算。对连续两

年执行率低于 50%的项目在 2021年预算中予以核减；对上年结转

资金未使用，当年又继续安排预算的项目，已调减 2021年预算，并

督促提高执行率。

（二）关于存量资金未有效盘活的问题，区财政局督促相关单

位对历年结余资金进行了梳理和分析，12家单位已上缴历年结余资

金;14个竣工项目的结余资金 837.67万元已统筹用于政府投资项目

缺口；2019年国资经营预算中结存的 916.55万元资金已安排使用，

注入吴淞口集团公司注册资本。

（三）关于政府投资基金未及时确认资产的问题，区财政局在

即将修订的《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》有关要求明确后，建立健全政

府股权投资核算机制，明确产业引导基金编制主体，规范股权投资

和资产基金核算，完善政府财务报告编制。

（四）关于预算绩效管理不够完善的问题，区财政局对近三年

绩效目标编制情况进行了梳理，设计量化指标并形成案例汇编，指

导和规范预算部门绩效目标编制工作；同时加强绩效业务培训，明

确绩效目标申报要求，促进提升绩效跟踪和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

二、部门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关于预算执行不严格的问题，2家单位 2021年度已细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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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预算编制内容，规范费用支出，未出现类似问题。

（二）关于政府采购不规范的问题，2家单位对2021年度相关

物品和服务已按规定执行政府采购；对政府采购限额以下的采购事

项明确了采购流程和投标单位资质审核要求，规范了比价程序。

（三）关于支出依据不充分的问题，3家单位补充了相关合同

要素和支出明细清单，完善了支付手续，进一步明确了咨询费、劳

务费、课题经费等费用报销的材料审核要求。

（四）关于资产管理不到位的问题，3家单位已完成资产盘点

工作，制定了定期盘点制度；1家单位已落实资产管理和会计核算

不相容职务分离制度；1家单位制定了物资管理办法，落实专人负

责物资收发存，强化各环节内部控制，并建立了统一的物品管理台

账。

三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和专项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本区“一网统管”和“一网通办”建设、运行及效果审计调

查整改情况。

1.关于数据未全面汇聚和应用方面的问题，区信息委一是进一

步明确了数据归集要求，对区卫健委、区农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吴

淞街道及张庙街道等部门多个应用系统的业务数据加大了归集力

度，新增数据目录 299个，新增归集数据量约 2.1亿条；加强公共

数据汇聚和共享应用的源头管控，将其纳入新建信息化项目可研编

制和评审。二是组织两场街镇（园区）信息化专题培训及座谈会，

积极引导基层治理主动运用数据；搭建区电子证照社会化应用共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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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，推进区级重点领域和重点部门共享平台数据治理和数据共享

应用。

2.关于智能终端分流效果不显著的问题，区行政服务中心于 7

月会同区市场监管局，对各镇（园区）相关人员开展集中培训，拍

摄制作自助高频事项的操作视频，通过中心微信号、公众号等多种

渠道进行宣传，加强终端指导，引导企业“会办”“愿办”。截至 10月

30日，投放街镇园区的自助终端增至 14个，累计办件约 2511件。

3.关于部分项目建设程序不规范的问题，区信息委与区财政局、

区机管局加强了工作协调，将区信息委技术审核作为项目采购的前

置条件，加强了事前控制；明确了监理单位的监管责任，严格把关

采购内容和建设内容，加强事中管理。期间，要求不符合规定的 5

个在建项目办理变更报审手续，并撤销 2个未申报立项技术审核项

目的招标行为和 1个重复报批项目。

4.关于部分硬件设备权属不明确的问题，截至 10月 30日，除

罗店镇的设备正在交付外，13个街镇（园区）城运分中心已将采购

的APT检测、探针、千兆模块等共享设备部署在区政务外网科技网

机房与电信数据中心机房。区信息委明确了资产权属各街镇，实物

资产和网络安全由区大数据中心统一管理。

（二）本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推进落实审计调查整改情况。

1.关于农业休闲旅游的配套服务尚不成熟的问题,罗泾镇已引

入第三方运营公司，设计开发了农事、渔事、蔬艺、自然研学等体

验项目,目前已举办 2期体验课程。在新的示范村创建过程中,将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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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探索植入民宿、农产品销售点、娱乐休闲项目等休闲农业文旅元

素。

2.关于个别项目投资效果不明显的问题，审计抽查的 2个村，1

个村已签订维修保养协议，确保湿垃圾处理设备正常运行；1个村

已对污水管道、沉淀池进行技术改造，解决了湿垃圾处理站排放难

的问题。

3.关于管护经费保障未明确的问题，月浦镇已明确镇财政按每

村每年 300万元的标准，扶持村产业发展和长效管理，扶持期三年；

罗泾镇提出“以村为主、镇级辅助”的养护原则,综合运用水资源和

公益林等专项资金，落实好管护经费。

4.关于资产管理责任未落地的问题, 区农业农村委指导各镇梳

理了示范村形成的资产，督促推进资产权属界定工作。罗店镇和月

浦镇明确了使用权和租赁收益权归示范村，日常管护责任在村；罗

泾镇提出了“谁投资，谁所有，村收益”的原则，待试点的塘湾村

固定资产和投资关系梳理清楚后，再在其他示范村推行。区农业农

村委组织相关镇对 2013年以来已建成的 15个农业产业化项目固定

资产进行梳理，11个项目已入账，其余 4个项目正在核对资产和项

目收尾。

（三）红十字会捐赠款物专项审计整改情况。

关于个别项目未发生救助支出的问题，区红十字会与有关单位

修订了大病困难职工关爱救助项目救助范围、条件和标准,目前已救

助 13名困难职工。关于部分项目和捐赠收支未按规定向社会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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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问题，区红十字会和街镇红十字会已通过官网进行了公示。关于

个别项目受助对象资格的审核程序还不够完善的问题，区红十字会

已制定管理办法，明确居委会对救助资金的申请资料查验、审核要

求，实行经办人、审核人双签名，落实把关责任。

四、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保护审计整改情况

（一）关于资源资产数据基础不够扎实的问题，区规划资源局、

区绿化市容局分别牵头整改。区规划资源局会同各资源主管部门共

同编报了本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，进一步完善区级自然资

源调查统计制度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，指导建立定期排

摸更新数据制度。区绿化市容局已将年度森林资源调查结果以文本

图表形式下发至涉林镇，并组织开展森林资源管理数据库应用培训，

区镇两级林业底数和数据利用途径基本明晰。

（二）关于属地化监管责任落实不够到位的问题，各职能部门

进一步明确相关管理要求，加强长效监管力度。一是对于土地底数不

清的问题，相关镇与园区对已拆未征土地进行了梳理，明确管理主体，

办理了移交手续；督促企业完善环保设施，纳入环保管家日常监管体

系。二是对于属地企业监管欠缺的问题，航运经济发展区制定了《宝

山区产业准入评估办法（2021版）》，对新增项目实行全覆盖、分类管

理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准入原则；区生态环境局依托以排污登记为基

础的污染源库，建立健全街镇巡查机制，持续督促街镇（园区）开展

日常巡查，进一步落实环保监管责任。三是对于养护责任落实不到位

的问题，相关镇与园区通过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，促进落实养护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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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养护质量；结合货运堆场综合整治，进一步清理关停低效项目，

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属地化责任。

五、上海解放纪念馆布展陈列改造工程决算审计整改情况

关于多计布展造价成本和咨询等支出的问题，区退役军人局、

区文化旅游局、淞沪馆与总承包单位签订了补充协议，核减布展总

承包工程款 22.65万元；区退役军人局已收回多付的咨询费 5.46万

元。关于文物和仿制品未按规定入账，未建立藏品信息档案和资产

管理台账等问题，区文化旅游局、淞沪馆对文物展品完善了展出标

志说明，编制了展品清单；区退役军人局根据区烈士陵园实际情况，

明确展品实物仍由淞沪馆代管，并根据淞沪馆提供的展品清单将文

物展品纳入区退役军人局资产核算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